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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360监测的数据显示，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平
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42%，较上上周略微上升了
0.01个百分点，连续3周小幅走高，创7周来新高；
平均期限为177天，较上周增长了5天。预计春节
之前银行理财收益率波动不会太大，大概率会在当
前水平窄幅调整。

从产品期限来看，上周，3个月以内产品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4.32%，3-6个月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4.41%，6-12个月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44%，12 个月以上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64%。其中3个月以内产品占比为23.23%，近期
连续上升，收益率较上上周上升了0.07个百分点，
不过3个月以上产品收益升幅不明显，可见银行在
积极推出短期高收益理财产品以吸引投资者。

从产品收益类型来看，上周保证收益类产品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3.93%，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4.02%，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4.56%。其中，保本理财产品占比为
24.74%，较上上周下降了1.28个百分点。

据融360不完全统计，上周结构性存款平均预
期最高收益率为4.02%，较上上周上升了0.03个百
分点，其中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
为4.11%，与上上周持平。总体来看，近期结构性
存款处于小幅上升趋势，不过结构性存款的到期收
益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收益上限越高，不确定
性越大，所以投资者在购买结构性存款之前，最好
搞清楚收益规则及达到收益上限的概率。

上周人民币理财产品中，门槛为1万元的占比
为16.9%。结构性存款产品中，有三分之一门槛为
1万元。 记者 周静

融360监测的数据显示，上周，78只互联网
“宝宝”类产品的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为3.11%，较
上上周上升了0.17个百分点，创15周来新高。

从不同类型销售平台来看，上周银行系“宝宝”
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为3.18%，排名榜首，第三方
支付系和基金系“宝宝”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分别
为3.11%和3.10%，差别不大，代销系“宝宝”平均
七日年化收益率为2.90%，排名垫底。

上周是元旦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周，资金流动
性偏紧，导致很多货币基金收益出现不寻常的波
动，无法真实反映“宝宝”的真实收益情况，建议大
家还是参考过去的中长期收益。

在全部78只“宝宝”中，上周平均七日年化收
益率在3%以上的“宝宝”有48只，3%以下的“宝
宝”有30只，大部分“宝宝”收益率都在3%以上。

上周是2018年最后一周，市场流动性明显偏
紧，互联网“宝宝”收益率也强势反弹，不过这种反
弹预计不会持久。春节之前，资金面相对平时仍然
会略紧一些，互联网“宝宝”收益率仍有希望维持在
3%以上，但想继续走高很难。

另外，根据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近日公布的信
息，截至2018年12月底，天弘余额宝规模较三季
度末减少了1900多亿元，创成立以来最大降幅。

2018年5月开始，余额宝陆续接入了13只新
的货币基金，它们都共用“余额宝”这一个名字，并
且升级之后的余额宝将无法再购买之前的天弘余
额宝货币基金。2018年二、三、四季度，天弘余额
宝规模接连下降，目前规模已经比2017年一季度
还要低。另一方面，受市场环境影响，今年货币基
金收益率“跌跌”不休，接连跌破4%、3%关口，在一
定程度上来说，余额宝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着收益
的持续走低而不断降低。

记者 周静

互联网“宝宝”
收益率重回3%以上

这两个新规实施后，个人用第三方支
付转账或消费会否受到限制？业内人士表
示：无需担心。从新规条文来看，主要是对
机构的规定和要求，并没有让企业和个人
履行报告义务，因此大家只要进行正常交
易，都不会有额外手续。

据业内透露，央行对银行等金融机构
早就提出了上报大额交易的要求，而且还
必须报送可疑交易报告，不过这么多年来，
持卡人正常使用银行卡并没感到有什么障
碍，所以不必担心第三方支付机构和互联
网金融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后，会给正常交
易带来什么不便。毕竟这个规定并不是为
了限制大家正常的大额消费和支付，而是

为了打击洗钱、恐怖主义等相关非法活
动。平时大家正常消费、转账、取现，没有
涉及相关违法活动，就不会受影响。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支付宝、微信
等大家常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可
能涉及现金收支，所以对于第三
方支付机构而言，最大可能需
要报送的是境内每日50万
元、跨境每日20万元的交
易，而绝大部分客户账
户都达不到这个标
准。

记者 周静

今年起第三方支付机构
大额交易须上报央行

个人客户正常交易不受影响
元旦之后，个人使用第三方支付机构单日现金收支达5万元及以上，或境内

转账50万元、跨境转账20万元及以上，支付机构都要向央行提交大额交易报
告。同时，互联网金融机构也要上报5万元以上的大额现金交易。业内人士指
出，此新规是为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需要，不会影响个人和企业的正常账户
交易。

2018年6月，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
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文件中明确规定自
2019年1月1日起，非银行第三方支付机
构(比如支付宝、微信等)对于用户涉及大额
交易的，必须上报央行。

此前，有消息指支付宝单日转账超5
万元会被上报，支付宝方面当即辟谣，认为
是对这则通知的误读。支付宝方面表示，
相关文件主要针对洗钱行为，一天内现金
交易超5万元才要报备，而支付宝不存在
现金交易。交易额一天超过50万元则需
要事后报告，而此规定在银行体系内已实
行多年，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资金安全。

记者查阅该通知要求证实，非银行第
三方支付机构开展以下四类交易必须上

报：
1. 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

元以上(含5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
(含1万美元)的现金收支。

2. 非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账户
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0万
元以上(含200万元)、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
上(含20万美元)的款项划转。

3. 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账户发
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0万元
以上(含50万元)、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
(含10万美元)的境内款项划转。

4. 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银行账
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
万元以上(含20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
上(含1万美元)的跨境款项划转。

第三方支付机构大额交易须上报央行

还有一则规定也于今年开始施行：从
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机构都要纳入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统一监管框架。

2018年10月10日，央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联合发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要求，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基本义务：一是
建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机
制，二是有效进行客户身份识别，三是提交
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四是开展涉恐名单监

控，五是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
《管理办法》明确，互联网金融机构包

括但不限于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借贷
信息中介、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
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
金融等。

该办法也规定，客户当日单笔或者累
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外币
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 1 万美元)的现金收
支，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外的从业
机构应当在交易发生后的5个工作日内提
交大额交易报告。

互联网金融要提交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新规不会影响个人客户正常交易

银行理财收益率
再度小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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